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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Plus 网站 背景 • 需计量的特定资产或负债（与
其记账单位相一致）；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09年5月28日发布征求意见稿
ED/2009/5《公允价值计量》，旨在
以一项单独的准则（同等的美国准则
《财务会计报告准则第157号——公
允价值计量》（FAS 157））取代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文献中有关公允价值
计量的现行指引。征求意见稿阐述了
公允价值的定义及其确定方法，但并
未引入关于哪些项目应当按公允价值
计量或披露的新要求或修订要求。 

已有超过八百

• 对资产的计量而言恰当的估值
假设（与其最高和最佳使用相
一致）； 

万人次浏览
www.iasplus.c
om网站。我
们的目标旨在

• 对资产或负债最有利的市场；
以及 

成为互联网上
最全面的国际
财务报告信息• 对计量而言恰当的估值技术—

—考虑用于形成市场参与者对
资产和负债定价时所作假设的
变量的数据的可获得性，及用
于划分相关变量的公允价值层
次。 

来源。敬请定
期查阅。 
 
 

有关公允价值计量的综合准则终稿预

期将于 2010 年第一季度发布。 

  
最有利市场的参与者 建议概要 
公允价值计量的核心是向报告主体可以

进入的最有利市场的参与者出售资产

（或转移负债）所获得的价格。最有利

的市场是指报告主体在参考交易成本和

运输成本后以收取最高金额出售资产

（或以支付最低金额转移负债）的市

场。然而，交易成本并不属于公允价值

计量的一部分，因为它不是资产或负债

的属性。若地点是资产的一种属性（例

如，对商品而言），最有利市场中的价

格应根据将资产运至（或运出）该市场

所发生的成本（如有）进行调整。主体

一般交易所在的市场即被假定为最有利

的市场。 

征求意见稿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市场

参与者之间在计量日进行的有序交易

（即，非强迫性交易）中出售一项资

产所收到的或转移一项负债所支付的

价格”。建议的准则将适用于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范围内的所有公允价值计

量或披露，仅存在一种例外情况

（《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IAS 
39）第 49 段对具有随时可能被要求偿

还特征的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的计量

要求）。因此，金融工具和非金融项

目均属于建议准则的范围。 

征求意见稿阐述了主体为适当计量公

允价值而需确定的下列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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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按公允价值计量负债时，必须考虑不
履行风险（即，主体不履行义务的风
险）。不履行风险包括主体自身的信用
风险。 

在确定主体最有利市场中的参与者为取

得一项资产而支付（或承担一项负债而

收到）的价格时需运用判断。为此，应

假设市场参与者（1）不是报告主体的

关联方；（2）熟悉市场情况；并且

（3）自愿对资产或负债进行交易。根

据相关建议，主体无需执行详细分析以

确定每位市场参与者愿意为取得资产而

支付（或承担负债而收到）的价格。 

 
估值技术 
征求意见稿阐述了运用估值技术确定公
允价值的三种方法： 
 

• 市场法——基于相同或可比资
产或负债（或业务）的市场交
易而产生的价格，以及利用其
他相关的信息； 

 

在计量日可能不存在对资产或负债的实

际交易（如，在报告期末对资产或负债

进行后续计量时确定公允价值）。未发

生实际交易并不改变公允价值的计量目

标。公允价值计量根据市场参与者对资

产或负债进行定价所采用的假设，假定

交易在计量日发生。如果交易可以从市

场中直接观察到，则公允价值的确定相

对更为直接。如果交易不可以从市场中

直接观察到，则运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

价值。 

• 收益法——将未来金额（如，
现金流量或收益和费用）单独
折算为现值；或者 

• 成本法——基于现时将要重置
一项资产的服务能力的金额
（通常称为“现时重置成
本”）。 

 
恰当的估值技术（1）将一贯地运用
（2）最大程度地使用相关可观察变量
（最小程度地使用不可观察变量）；及
（3）定期根据实际交易予以校验。 

 
资产估值 
在考虑市场参与者购买资产所支付的价

格时，主体应考虑市场参与者通过使用

资产或将资产售予能够实现其最高和最

佳使用的其他市场参与者而产生经济利

益的能力。“最高和最佳使用”是指能

够使某一资产（或其所在资产或负债

组）价值最大化的使用，假设在计量日

该资产的使用（1）在技术上可能；

（2）在法律上允许；（3）在经济上可

行。 

 
披露 
征求意见稿建议对金融工具作出的多项
披露要求已包括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第 7 号——金融工具：披露》（IFRS 
7，2009 年 3 月修订），但是对征求意
见稿范围内的非金融项目而言则是新的
披露要求。 
 
有关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是基于以公允
估值变量为基础的三个公允价值层次。
第一层变量全部是直接可观察的变量；
第二层变量是基于可观察变量的间接变
量；第三层变量是不可观察的变量。一
项资产或负债整体属于哪个层次，取决
于对其估值有重大影响的最低层次的变
量。 

 
资产的最高和最佳使用是从市场参与者

的角度确定的，即使报告主体打算采用

不同的使用方式。如果没有证据表明资

产的当前使用未达到最高和最佳使用，

主体无需全面分析其他可能的使用方

式。 
  
征求意见稿建议就按公允价值计量的各
类资产或负债至少披露以下内容： 

负债估值 
公允价值计量假设负债在计量日转移给

市场参与者（即，负债继续存在并且参

与交易的受让方应当履行其义务）；就

负债的交易对方而言负债并未清偿。如

果对于负债的转移没有可观察的市场价

格，主体应采用交易对方用以计量相应

资产的公允价值的方法来计量负债的公

允价值（因为交易对方将基于转让资

产、而不是要求清偿负债的方式对其进

行公允价值计量）。主体需要根据体现

在资产中但未体现在负债中的属性调整

交易对方资产的观察价格，反之亦然。 

 
• 报告期末的公允价值计量； 

• 公允价值层次； 

• 报告期末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在
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的转移； 

• 公允价值计量所采用的方法和
变量，包括估值技术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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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求意见稿还包括IFRS 7 有关按公允价

值后续计量负债时不履行风险的公允价

值的特定披露要求。 

 

• 第三层资产和负债期初余额和

期末余额之间的调节，包括当

期利得或损失总额、购买、销

售、发行和清偿以及转入或转

出第三层。此外，还应单独披

露纳入损益的与报告期末所持

有的第三层资产和负债相关的

利得或损失；以及 

 

 
最后，如果一项资产与其他资产相结合

使用且其最高和最佳使用与当前使用不

同，征求意见稿要求以资产的当前使用

为前提按资产类别披露其公允价值

（即，假设资产的当前使用为最高和最

佳使用时的公允价值金额）、资产的公

允价值与其在当前使用下的价值之间的

差异金额（即，资产组的增值）、资产

的当前使用方式与其最高和最佳使用不

同的原因。 

• 第三层公允估值对合理可能的

其他假设的变量发生变动的敏

感性。 

  

如果资产和负债只是按公允价值披露，

而不按其进行后续计量，应根据各类资

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层次披露其公允价

值。 

生效日期和过渡性规定 
新要求的生效日期将于准则终稿发布时

确定。征求意见稿建议自首次采用准则

终稿的年度期间起采用未来适用法。在

采用新要求的第一年，主体无需提供比

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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